
 

校属各单位： 

为做好我校师生员工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工作，

有效建立师生免疫屏障，现将开展大学城校区新冠病毒疫苗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种人群 

年龄在 18-59 岁的学校全日制学生及教职员工，完成 2

剂次灭活新冠病毒疫苗满 6 个月；12岁以上未接种第一或第

二针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含在校务工人员及家属）。 

二、接种时间 

接种时间为 4月 28日 14点 30分至 18点，因目前疫苗

供应比较紧张，有可能出现临时通知暂停疫苗接种的情况，

各单位要做好人员通知、解释及再次组织的工作。 

三、接种地点 

电子信息实验楼架空层。 

四、加强免疫接种原则 

①加强免疫接种时间和第二剂次接种时间间隔≧6个月； 

②加强免疫种类有两种：第一种同源加强：指三针疫苗

都是同种类型的疫苗：如前两针接种的是科兴、生物、深圳



康泰、医科院生物、武汉生物其中两针，加强疫苗可接种科

兴、生物；第二种序贯加强：指前两针注射灭活疫苗，第三

针选择重组疫苗：前两针接种新冠疫苗（北京生物、长春生

物、兰州生物、武汉生物、北京科兴），第三针可接种安徽

智飞、康希诺。（具体介绍详见附件 1）。 

五、预约接种 

学生、教职工及家属分批次进行预约，预约后生成“预

约凭证”，按照预约时间凭当天“预约凭证”到接种点进行

接种。既往曾预约过接种的，在预约凭证页面点击“修改预

约信息”进行预约。（详见附件 3） 

在校务工人员及商业中心商户暂不预约另外统一安排。 

六、接种流程 

所有受众者需携带提前填写好信息的知情同意书（详见

附件 2）、有效身份证件、系统预约接种信息(详见附件 3）、

健康码绿码、在广东省外第一、二针的电子或纸质接种凭证，

由现场工作人员测温、验码、核验预约信息后，指引至健康

咨询区进行健康咨询，医生核对受种人员信息，评估接种禁

忌，受种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工作人员再次核对受种人员信

息录入相关信息后进行接种，接种完成后留观 30 分钟，无

异常按工作人员指引离开。 

七、其他事项 



接种后如出现疑似不良反应的，到学校门诊部或附近正

规医疗机构进行处置，在校外医疗机构就诊的将相关病历通

过企业微信发给后勤服务处肖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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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同源加强、序贯加强介绍及注意事项 

一、同源加强免疫接种 

是指加强免疫，采用与基础免疫同一技术路线的疫苗进

行接种；此前凡全程接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

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灭活疫苗满 6个月的 18岁以上目标人群，

可进行一剂次同源加强免疫，也就是用原疫苗进行加强； 

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指采用与基础免疫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前两针接种上述三种灭活工艺的新冠疫苗接种，后续

需要打加强针时改用了其他任何非灭活工艺的新冠疫苗，第

三针可接种智飞龙科马的重组蛋白疫苗或康希诺的腺病毒

载体疫苗。 

三、序贯加强免疫适应人群 

凡全程接种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司、国药中

生武汉公司灭活疫苗满 6 个月 18 岁以上的目标人群，可以

选择智飞龙科马的重组蛋白疫苗或康希诺的腺病毒载体疫

苗进行序贯加强免疫。60 岁以上老年人是感染新冠病毒的高

风险人群。60岁以上符合序贯加强免疫接种要求的人群，可

选择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四、接种不同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

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专家指出：“关于序贯免疫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问题，一般针对常规的容易对付的病毒或者疾

病，我们是单一的疫苗使用就够了，但是对于一些变异性很

强又很难对付的病毒，经常是采用序贯免疫的方式。主要是

两个目的：一是不同疫苗之间可以优势互补，另外个人体质

不一样，可能对某一类疫苗的副作用多一些，这样我们可以

换一个疫苗，可以规避副反应。国家前期已经组织了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包括在灭活疫苗的基础上打腺病毒载体疫苗作

为异源的序贯加强，还有用蛋白疫苗作为异源的序贯加强。

我们看到了它的免疫原性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中和抗体都

是百分之百的阳转，它的中和抗体滴度也能提得更高，可以

起到优势互补作用，同时它的副作用跟它单独使用的话，是

同样或者更低，没有说看到额外的异源序贯更多的副作用反

应，它也是安全的。” 

五、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注意事项 

（一）接种对象是 18岁以上人群。 

    （二）接种对象需完成基础免疫。 

（三）要全程完成 2剂次灭活疫苗接种，且接种间隔时

间不能短于 6个月。 



（四）接种对象没有进行过加强免疫，即未接种第 3针。

不同厂家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不属于序贯免疫。不可以同

时接受同源加强免疫接种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已使用灭活

疫苗完成“加强针”接种的人群，无需重复接种。 

 

 

 

 

 

 

 

 

 

 

 

 

 

 

 

 

 

 



附件 2：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现住址：                                                                    

学校：                                                             

 
（通用版第二版） 

受种者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疾病简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为新发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是发热、干咳、乏力，少数患者伴有

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多数患者预后良好，

少数患者病情危重。随着疫情的蔓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当前新冠肺炎防控需要，为适龄人群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

种。 

【疫苗作用】接种本品可刺激机体产生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力，用

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接种禁忌】疫苗接种禁忌参照产品说明书。通常接种疫苗的禁忌包

括：（1）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者；（2）患急性疾病者；（3）处

于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者；（4）正在发热者；（5）妊娠期妇女。 

【不良反应】接种疫苗后发生局部不良反应以接种部位疼痛为主，还

包括局部瘙痒、肿胀、硬结和红晕等，全身不良反应以疲劳乏力为主，

还包括发热、肌肉痛、头痛、咳嗽、腹泻等。 

【注意事项】接种后留观 30 分钟；如接种后出现不适应及时就医，

并报告接种单位。与其他疫苗一样，接种本疫苗可能无法对所有受种

者产生 100%的保护效果。以上内容可详见疫苗说明书。 

【异常反应补偿】如经调查诊断或鉴定，结论为异常反应或不能排除，

按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请您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如实提供受种者的健康状况和是否有接

种禁忌等情况。如有疑问请咨询医疗卫生人员。 
 



受种者健康情况 受种者/监护人填写 

发热、各种急性疾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   

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 

未控制的癫痫、脑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妊娠期  

严重慢性疾病* 

哺乳期* 

其他情况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本人已了解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现场留观等注意事项，并如实提供受

种者健康状况和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 

受种者/监护人（签名，未成年人由监护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监护人与受种者的关系：○母亲○父亲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 

监护人联系方式：                  

* 号表示需参照疫苗说明书对不同种类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给予不同医学建议。 

为了保证安全有效地接种，医护人员将再次询问受种者健康信息并提出医学建议。 

受种者健康情况 医护人员填写 

发热、各种急性疾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   

对疫苗或疫苗成分过敏，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 

未控制的癫痫、脑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妊娠期  

严重慢性疾病* 

哺乳期* 

其他情况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号表示需参照疫苗说明书对不同种类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给予不同医学建议。 

医学建议：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 ○建议接种  ○推迟接种 ○不宜接

种 

医护人员：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联系电话：                  接种单位(盖章)： 

本人已接受健康询问，同意医学建议。 

受种者/监护人（签名，未成年人由监护人签名）：         日期：____年__月

__日 

 

 



附件 3： 

新冠疫苗接种预约操作指引 
 

【预约入口】企业微信工作台-疫情防控栏目中的【新冠疫

苗接种预约】-疫苗预约 

   

请仔细阅读预约说明，填写预约表 

特别说明：1、预约后不可取消，请谨慎选择； 

2、预约后可修改一次时间，修改方法见下方说

明。 



【预约凭证】预约提交后会生成黄色图片凭证。在预约如期

当天，凭证变为绿色，通过企业微信工作台-疫情防控栏目

中的【新冠疫苗接种预约】-预约凭证获取，可截图以备现

场查验。【预约日期当天获取绿色凭证】 

 

 【修改预约】预约仅可修改一次，通过企业微信工作台-疫

情防控栏目中的【新冠疫苗接种预约】-预约凭证进入修改 

 

 


